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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 

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合格證書核發（變更、延展）申請書 

茲依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管理辦法第五條、第七條及第十五條規定，檢同有關書件，申

請： 
□核發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合格證書。 
□變更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合格證書記載事項。 
□延展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合格證書有效期限。 
 此致  內政部 

申請人        （簽章）

年  月  日

一、申請事由 

□新設申請審查 
□有效期限屆滿申請延展 
□變更記載事項（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
□其他（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
二、檢附書件 

□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財團法人登記證書       正（影）本  件

□實收資本額或登記資產總額證明文件        正（影）本  件

□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               正（影）本  件

□責任保險證明文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件

□ 消防設備師、消防設備士證書、名冊及接受講習或訓練證明文件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正（影）本  件

□檢修設備及器具清冊                      冊

□業務執行規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份

□檢修作業手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份

□變更事項證明文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份

□原領合格證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式

□薪資扣繳憑證及薪資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份

□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資料                  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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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消
防
安
全
設
備
檢
修
專
業
機
構 

機構名稱 
 
 

代表人 
 
 

國民身分證 
統一編號 

 

登記字號 
 
 

統一編號 
（無則免填） 

 

機構地址  

聯絡電話 (  ) 傳真 (  ) 

電子信箱  

備註  

注意事項：1. 資料異動登記應在備註欄載明前後資料情形。 
     2. 本表各欄除簽章欄外，應以打字詳細填載。 

 

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（http://gazette.nat.gov.tw/）。 

 

公告及送達 

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公告  
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5 日 

墾環字第 1040006096 號 

主  旨：公告本園區內辦理建築物施工管理相關法令（詳如說明），自即日生效。 
依  據：內政部 95 年 10 月 17 日內授營建字第 0950806277 號函。 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 建築物施工管理法令，包括「施工計畫書備查規定」、「申報開工要件規定」、「勘

驗部分作業規定」、「必須派員勘驗作業規定」、「竣工勘驗作業規定」、「施工損

壞鄰房爭議事件處理規定」及「工地環境管理規定」等計 7 項，自即日起比照屏東縣

政府訂定發布實施之建築物施工管理規定辦理。 
二、 另為落實建築工程工地檢查，本處訂定之建築工程工地檢查作業要點，區內相關建築

工程工地檢查亦自即日起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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